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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林”ꎬ 参加人数达 ７８５ 人次、 种植树苗 ５９５０ 株ꎬ 占地约 ５０ 亩ꎬ 并切实加强幼苗的管理ꎬ 成活率

达 ９０％以上ꎮ 同时ꎬ 共青团新龙县委与武警甘孜州森林支队达成协议ꎬ 由武警甘孜州森林支队帮助

新龙县区乡 ２０ 名贫困小学生顺利完成小学教育ꎬ 为其提供六学年共计 ４８０００ 元的生活费ꎬ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在城区二完小举行了隆重的捐资助学签字仪式ꎬ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共资助了 １６０００ 元的

助学金ꎮ

八、 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ꎬ 成都市青白江先后派出 １６ 名优秀教师对口支援新龙县中学、 城小、 二完小 ３ 所

学校ꎮ

第三章　 妇女联合会地方组织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新龙县妇女联合会设编制 ４ 人ꎬ 其中主席 １ 名、 副主席 １ 名、 干事 ２ 名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３ 年ꎬ 在岗 ４
人ꎻ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在岗 ３ 人ꎬ 其中主席 １ 人、 副主任干事 １ 人、 干事 １ 人ꎮ 县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挂靠在县妇联ꎬ 无编制ꎬ 日常工作由县妇联代理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ꎬ 有机关妇委会 ２５ 个ꎬ ２００５ 年

增加到 ２６ 个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县基层有村妇代会组织 ９７ 个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ꎬ 全县各区乡镇有专、 兼职

妇干 １８ 名ꎻ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县各区乡镇有专、 兼职妇干 １５ 名ꎻ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ꎬ 全县各区乡镇有专、 兼

职妇干 １０ 名ꎻ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县各区乡镇有专、 兼职妇干 １５ 名ꎻ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ꎬ 全县各区乡镇有专、
兼职妇干 １１ 名ꎻ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县各区乡镇有专、 兼职妇干 １０ 名ꎮ

二、 职　 能

县妇联是在县委领导下的群众团体ꎬ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ꎬ 同时又行使部分

政府职能ꎬ 主要包括: 根据党的中心任务ꎬ 指导全县各级妇联依据 «中华妇女联合会章程» 和妇女

代表大会的决议ꎬ 开展妇女儿童工作ꎬ 联系团体会员ꎬ 并给予业务指导ꎻ 调查研究全县妇女儿童的情

况问题ꎬ 及时向县委、 县政府反映、 提出建议ꎻ 指导和推动全县农牧区妇女的 “双学双赛” 活动及

城镇妇女的 “巾帼建功” 活动ꎬ 组织动员妇女投身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ꎻ 指导各乡妇联宣传

舆论工作ꎮ 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增强自尊、 自强、 自信的精神ꎬ 表彰各行各业的先进妇女ꎬ 开展妇女职

业技术培训和多层次的妇女干部培训ꎬ 全面提高妇女素质ꎬ 促进妇女人才成长ꎻ 代表妇女参与国家和

社会事物的民主管理ꎬ 民主监督ꎬ 积极向党委推荐优秀妇女干部ꎬ 促进妇女参政、 参与妇女儿童法

规、 规章的制定ꎮ 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ꎻ 为妇女儿童服务ꎬ 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ꎬ 协调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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